
征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

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

国有，并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

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

为，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活

动和进程，更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

和社会稳定。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段应碧在谈到失地

农民问题时就曾忧虑地说：“农民

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就业

岗位，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的竞争一

般又都处于弱势。”在外出务工的

机会日益有限的今天，这份担心已

经成为眼下每一个失地农民所面临

着的现实。当前，由于一些地方征

地工作存在补偿低、费用不到位、

安置不落实等问题，损害了被征地

农民的利益，由此引发群众上访、

集体上访的情况时有发生，已经影

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做好征地

补偿工作意义重大，至关重要。征

地制度尤其是征地补偿制度改革已

是势在必行。

1　当前征地补偿现状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

发展，建设用地出现了新的特点，

突出表现为时间紧、用量大。同

时，广大农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

法律意识也不断提高，因征地补偿

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和群众上访事件

呈上升趋势，日益引起社会的关

注。总体来看，在征地补偿过程中

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补偿标准低，二是补偿

款不能按时足额到位，拖欠问题严

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规定，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标

准在附近同等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

值的10倍至30倍之间。有关专家指

出，土地所有权就是财产权，当前

征地一般只考虑保证被征地农民的

生产和生活水平不降低，而没有从

资产的角度考虑因征地而使农民失

去赖以生存的财产，这是不合理

的。特别是当国家和集体利益发生

矛盾的时候，集体土地所有权往往

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导致征地补偿标

准偏低。例如在浙江省金华市新狮

乡道院塘村，因为2001年 " 城北工

业园区"的建设，仅有的500亩土地

被全部征用。上级确定的土地补偿

款为每亩2.6万元，经过村集体留存

后，农户最后拿到的土地补偿款是

每亩1.5万元左右。这个补偿标准已

经高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但农民

的意见并未因此而减小，500亩被征

土地共涉及农户95户，其中有93户

需要拆迁。村里给拆迁户每户安排

宅基地100平方米，但建造房子每户

需缴纳1 至 2 万元。由于土质疏松，

光是打地基每户的费用就需要4～5

万元，而每户发到手的征地补偿费

和房屋拆迁费一共也就7万多元。把

房子造起来，补偿费已所剩无几，

今后的生活一切又都从零开始了。

另外，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数据表

明，截至２００３年底，全国共拖

欠农民征地补偿款项约150 亿元。

2　某些地区的一些做法

目前，一些城市和地区在征地

补偿运作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成

绩，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1 ）上海青浦区：在建设境

内50 千米沪青平高速公路时，由区

政府牵头，将所需2000多亩土地涉

及的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

使用权作为资产纽带组成土地公

司，市政投资方与土地公司联合成

立股份合作公司，为项目公司，合

作期限为25 年。其间项目公司按每

年1100元/亩的标准（以征地前3年

平均年产值的测算确定，该标准每

3 年调整一次）支付土地合作回报。

此举改变了过去一次性补偿的做

法，使被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有了

长期稳定的保障。青浦的做法是改

革征地制度的一个创新和探索。

（2 ）北京：北京市政府发布

的《北京市建设征地补偿安置办

法》明确指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相应的农村村民应同时转为

非农业户口，并按规定享受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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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及基本医疗等三项社会保险。

该市征地补偿费实行最低保护标准

制度，征地单位与被征地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应在不低

于最低保护标准的基础上，公开协

商签订书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并

公示村民；征地单位支付的征地补

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涉及青苗和房屋、水井、道

路、管线、水渠等土地附着物的，

还应当向所有权人支付青苗补偿费

和土地附着物补偿费；但违法建

设、违法占用土地的不予补偿；征

地补偿费用于人员安置后，其余部

分作为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

用于农村村民的生产生活。

（3 ）江苏泰州市：主要通过

建立和全面推行“土地换保障”制

度，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被征地农民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交付土地的次月起，按不同地

区、不同年龄段实行不同保障标

准，每月分别领取不低于120 元至

170元的生活补助费或养老金，且免

征税费。生活补助费和养老金标

准，根据全市经济水平需要适时调

整。16 周岁以下人员不纳入基本生

活保障体系，一次性领取生活补助

费，每人4000～5000 元。凡是征地

补偿安置费用没有足额到位的，被

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有权

拒绝交地。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纳入

财政专户管理，由被征地农民基本

生活保障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账户

组成。个人账户由不低于70% 的土

地补偿费和全部安置补助费组成；

社会统筹账户由政府出资和其他可

用于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资金组

成。财政部门应当在新征用地的土

地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入库

后3 个月内，将政府出资部分足额

转入社会统筹账户，以确保资金及

时足额发放。

3　对征地补偿的几点建议

对于日益增多的失地农民，政

府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被征

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上，而是应

该保障他们和其他地区的农民群众

一样顺利实现小康。为此，必须因

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对失地农

民实行比较完整的经济补偿，使失

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在市场经济中较

好地站稳脚跟。在借鉴其他地市成

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1 ）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

准。把征地补偿标准提高至目前水

平的2～3 倍。征地补偿费要在确认

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上，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确定。征地补偿

除了要考虑土地被征用前的价值之

外，还应考虑土地的区位、土地市

场供求状况、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及

政府的宏观政策等因素。

（2）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基金制度。对于失地农民中年龄

比较大、体力比较弱、再就业困难

的农民，政府要给予基本生活保

障，建立起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基金制度。基金来源可从①申请加

入基本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的全部

安置补助费；②现行各级政府部门

拿出税费的一部分；③政府土地出

让金扣除征地成本后的部分收益。

对于申请并经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

障基金专门管理机构批准的失地农

民，可以采取将失地农民按年龄分

成几档，分别按不同的标准领取基

本生活保障金。

（3 ）农民转市民。将失去全

部土地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享

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包括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

生活保障、再就业优惠政策等。

（4 ）留地安置。在规划区内

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用于

安置村民和发展生产。集体经济组

织可以是原集体土地所有者，也可

以是规划区外的农民集体经济组

织 。

（5）征地补偿和收益返还相结

合。推行征地补偿和土地收益比例

返还的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该拍卖地块的成交价

格。一般来说，商业、旅游、娱

乐、商品房开发等经营性用地成交

地价高，因而征地补偿标准也高；

反之，一般用途的工业用地成交地

价低，征地补偿标准也低，机关办

公和公益事业用地价格更低。两宗

地，特别是相邻两宗地，区位条件

相同而规划用途不同时会出现补偿

价格的较大差别，农民在心理上很

难接受。为平衡不同用途的征地补

偿差价，可以引入片区综合地价补

偿方式。就是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市规划要求，把土地划分为

若干片区，每个片区由评估机构按

经营性用地参考拍卖用途进行统一

价格评定，确定一个合理价位作为

该片土地的补偿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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